
一、磋商函及磋商函附录

（一）磋商函

致：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方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外墙改造维修项目（项目名称）磋商文件之投标邀请，

签字代表：荆帅（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河南攀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龙山街道建筑业服务中心 403 室（单位名称、单位地址） 提交响应

文件，并对之负法律责任。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外墙改造维修项目（项目名称）磋商文

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 805444.04 元的投标报价，承担本项目的工作。

2、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按磋商文件的规定签订并严格履行合同中的责任

和义务。

3、投标供应商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

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我方承诺在磋商有效期内（60 日历天）内不修改、撤销响应文件。

5、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投标供应商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我们将自愿接受相

关处罚。

6、投标供应商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

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没收任何投标。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河南攀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2025 年 0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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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磋商函附录

项目名称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外墙改造

维修项目

项目编号 温交易【2025】81 号

采购编号 温财磋商采购-2025-51

磋商报价（元）
总报价：人民币大写： 捌拾万伍仟肆佰肆拾肆元零肆分 ；

小写： 805444.04 元

合同履行期限 60 日历天

质量要求 合格

磋商有效期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起 60 日历天

项目经理及注册证号 荆帅、豫 241161600501

供应商名称（公章）：河南攀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2025年 0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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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单位名称）的 温

县第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外墙改造维修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温县第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外墙改造维修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建筑业 (采购

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河南攀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92 人，营业收入为 5254.988118 万元，资产总额为 4907.297721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河南攀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08 月 19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

3.本项目标的物所属行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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